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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我市建设工程中

鼓励和引导智能建造技术应用的通知

各有关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市政府关于推进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

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宁政规字〔2023〕4 号）和《南京市智

能建造试点城市实施方案》（宁建筑产业办〔2023〕21 号）等文

件精神，全面推进我市智能建造试点各项工作，持续提升建设

工程项目工业化、信息化、智能化水平。经研究决定，自 2024

年 8 月 1 日起，在我市新开工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中全面鼓励

和引导智能建造技术应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原则

坚持“因地制宜、突出重点、分类引导、稳步推进”原则，

以提升工程品质、提高施工效能、降低建安成本、减少劳务用

工、化解安全风险等为目标，在我市新开工项目中引导和鼓励

使用智能建造技术应用，营造政府投资项目带头、企业投资项

目跟进的良好氛围，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应用范围

（一）政府投资项目

鼓励全市新开工总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的房屋建筑项目和

投资总额超过 1 亿元的市政工程项目积极采用智能建造技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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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导城市更新、市政桥梁、轨道交通、综合管廊、交通枢纽等

其它建设工程，按照“宜用则用”的原则，尽可能开展智能建

造技术应用实践。

（二）企业投资项目

鼓励改善型住宅项目应用智能建造技术，按照《江苏省改

善型住宅设计与建造导则》（苏建科〔2024〕30 号）中控制和引

导性要求，落实精益建造和要素管控等各项措施，实现高品质

建造与过程可控。引导其它项目开展智能建造技术应用实践。

三、指标要求

采用智能建造技术的新开工建设项目，按照《南京市智能

建造项目技术应用指标综合评定表（试行）》（详见附件）开展

综合评定，具体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工业化技术应用

新开工建设项目可根据不同建筑类型和结构体系，从主体

结构、内外围护、装饰装修、设备管线、模板支撑等方面鼓励

采用适宜、集成或成体系的新型工业化建造技术，提高施工效

率。

（二）信息化技术应用

按照“BIM 技术一体化应用、全要素动态数据一次采集、

分析预警信息一屏统览”的原则，引导建设项目建立基于 BIM

技术的项目级智能建造综合管理平台，鼓励在设计、生产、施

工和运维等阶段整合各相关辅助管理平台数据资源，实施全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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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信息互联互通、分析预警和辅助决策管理功能，提高信息化

管理水平。

（三）智能化技术应用

持续拓展智能工具、智能装备和建筑施工机器人应用场景，

鼓励首创首用，重点推广智能塔吊、智能施工电梯、轻型造楼

机和 3D 打印等智能装备，逐步普及测量放线、抹灰喷涂、墙

板安装及地坪施工等建筑机器人应用，鼓励结合项目特点，开

展产学研用，促进成果转换，提高全过程智能建造水平。

四、推进举措

（一）方案设计。采用智能建造技术并申请享受有关鼓励

政策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在施工图审查报审前，编制专项设

计方案并经综合评定得分不低于 60 分的，有关预制装配率控制

性指标可不作强制要求。

（二）设计和施工发包管理。招标人结合建设项目特点，

可在招标文件中对智能建造技术应用提出明确要求，将智能建

造专项施工方案在技术标中列专篇，作为技术标评分内容。鼓

励政府投资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工程总承包（EMPC）一体化建

造方式，实现项目设计、生产、物流、装配、施工全流程贯通、

一体化高效管理。

（三）工地差别化管理。采用智能建造技术的建设项目，

按照《南京市智能建造项目技术应用指标综合评定表（试行）》

进行预评，达到一星级及以上的，优先享受有关工地差别化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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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政策。

（四）商品房预售许可。采用智能建造技术的建设项目，

应 按照相关规定和《南京市智能建造项目技术应用指标综合评

定表（试行）》编制专项设计方案，达到一星级及以上的，可在

基础施工完成、预制构件进场并首件安装完成时申请办理商品

房预售许可。

（五）信用激励。采用智能建造技术的建设项目，按照《南

京市智能建造项目技术应用指标综合评定表（试行）》进行综合

评定，达到一星级及以上的并被认定为市级及以上试点项目，

在动态考核、中期评估及验收通过的项目，对参建单位按相关

规定予以信用激励。

（六）评优评奖。采用智能建造技术被认定为市级及以上

试点项目、观摩工地并通过验收后，在满足其它必要条件的可

直接授予市级优秀勘察设计奖、“金陵杯”，有关项目将优先推

荐参加省级同类奖项评选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项目投资控制管理。采用智能建造技术的建设

项 目应在可研编制和审批时充分考虑所必需的增量成本投入

需求， 并将其列入投资估算。

（二）强化专项设计方案评定。采用智能建造技术并申请

享 受有关鼓励政策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在施工图审查报审

前，编制专项设计方案并上传至《南京智能建造信息服务与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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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平台》， 由市产业办组织专家进行认定并出具回复意见， 回

复意见将作为享受鼓励政策的依据。

（三）加强施工过程监管。采用智能建造技术的建设项目，

开工前应在专项设计方案的基础上编制智能建造专项施工方案，

经建设单位负责人、施工总承包单位负责人、项目总监签字确

认后留存。相关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在项目开工条件审查时，应

同步核查项目单位是否编制智能建造专项施工方案。项目实施

过程中，应根据项目进度对专项施工方案执行情况进行动态抽

查,确保智能建造技术应用落到实处。

本通知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0日。

南京市建筑产业现推进工作导小组办公室

2024 年 7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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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

京
市

智
能

建
造

项
目

技
术

应
用

指
标

综
合

评
定

表
（

试
行

）
 

 
指

标
类

别
 

技
术

应
用

及
评

分
标

准
 

分
值

 
得

分
 

说
明

 

工
业

化
 

技
术

 
应

用
 

主
体

结
构

 
（

9
分

）
 

混
凝

土
结

构
 

工
业

化
技

术
应

用
于

水
平

板
类

的
水

平
投

影
面

积
占

对
应

水
平

投
影

总
面

积
的

比
例

，比
例
≥5
0%

，得
4
分

；
比

例
≥6
0%

，
得

4.
5
分

，
比

例
≥7
0%

，
得

5
分

。
 

5 
 

结
构

形
式

按
混

凝
土

结
构

、
钢

结
构

或
木

结
构

划
分

，
分

值
不

重
复

计
算

。
 

工
业

化
技

术
包

括
：

 
1.
主

体
结

构
：

 
水

平
板

类
：

双
T

板
、

密
肋

空
腔

楼
板

、
钢

筋
桁

架
楼

承
板

、
预

制
砼

叠
合

板
、

预
制

砼
楼

梯
板

、
预

应
力

钢
管

（
钢

筋
）

桁
架

叠
合

楼
板

等
； 

竖
向

结
构

：
成

品
钢

筋
、

空
腔

柱
、

双
面

叠
合

墙
、

预
制

砼
柱

等
；

 
梁

类
：

成
品

钢
筋

、
空

心
梁

、
预

制
梁

等
。

 
2.
内

外
围

护
：

 
G

R
C

墙
板

、
玻

璃
隔

断
、

木
隔

断
墙

、
轻

钢
龙

骨
石

膏
板

隔
墙

、
蒸

压
轻

质
加

气
混

凝
土

墙
板

（
A

LC
板

）
、

钢
筋

陶
粒

混
凝

土
轻

质
墙

板
（

JH
C
）

、
单

元
式

幕
墙

、
框

架
式

幕
墙

、
混

凝
土

外
挂

墙
板

、
夹

心
保

温
外

墙
板

等
。

 

工
业

化
技

术
应

用
梁

类
水

平
投

影
面

积
占

对
应

水
平

投
影

总
面

积
的

比
例

，
比

例
≥5
0%

，
得

1
分

；
比

例
≥6
0%

，
得

1.
5
分

，
比

例
≥7
0%

，
得

2
分

。
 

2 
 

工
业

化
技

术
应

用
于

竖
向

结
构

部
分

的
体

积
占

对
应

总
体

积
的

比
例

，
比

例
≥5
0%

，
得

1
分

；
比

例
≥6
0%

，
得

1.
5
分

，
比

例
≥7
0%

，
得

2
分

。
 

2 
 

钢
结

构
/木

结
构

 
楼

板
采

用
免

模
板

技
术

且
楼

梯
采

用
预

制
混

凝
土

楼
梯

、
钢

楼
梯

或
木

楼
梯

。
 

9 
 

内
外

围
护

 
（

5
分

）
 

工
业

化
技

术
应

用
于

内
外

围
护

的
墙

面
面

积
占

总
面

积
的

比
例

，
比

例
≥5
0%

，
得

2
分

；
比

例
≥6
0%

，
得

3
分

，
比

例
≥7
0%

，
得

5
分

。
 

5 
 

装
饰

装
修

 
（

5
分

）
 

墙
面

应
用

装
配

化
装

修
比

例
≥7
0%

。
 

1 
 

装
配

化
装

修
：
主

要
采

用
干

式
工

法
，
将

工
厂

生
产

的
标

准
化

内
装

部
品

在
现

场
进

行
组

合
安

装
的

装
修

方
式

。
 

（
楼

）
地

面
应

用
装

配
化

装
修

比
例
≥7
0%

。
 

2 
 

当
厨

房
中

的
橱

柜
、

厨
房

设
备

等
全

部
安

装
到

位
，

且
墙

面
、

顶
面

和
地

面
采

用
干

式
工

法
的

应
用

比
例
≥7
0%

。
 

1 
 

集
成

厨
房

：
地

面
、
吊

顶
、
墙

面
和

洁
具

设
备

及
管

线
等

通
过

设
计

集
成

、
工

厂
生

产
，

在
工

地
主

要
采

用
干

式
工

法
装

配
而

成
的

厨
房

。
 

当
卫

生
间

中
的

洁
具

设
备

等
全

部
安

装
到

位
，

且
墙

面
、

顶
面

和
地

面
采

用
干

式
工

法
的

应
用

比
例
≥7
0%

。
 

1 
 

集
成

卫
生

间
：
地

面
、
吊

顶
、
墙

面
及

管
线

等
通

过
设

计
集

成
、
工

厂
生

产
，

在
工

地
主

要
采

用
干

式
工

法
装

配
而

成
的

卫
生

间
。

 

设
备

管
线

 
（

2
分

）
 

管
线

分
离

水
平

投
影

应
用

面
积

比
例
≥5
0%

。
 

1 
 

管
线

分
离

：
将

设
备

与
管

线
设

置
在

结
构

系
统

之
外

的
方

式
。

 
管

线
分

离
竖

向
应

用
面

积
比

例
≥5
0%

，
采

用
管

线
分

离
的

单
元

，
若

墙
面

无
管

线
的

可
计

入
分

子
。

 
1 

 

模
板

支
撑

 
（

4
分

）
 

采
用

工
具

式
、

定
型

化
安

全
支

撑
设

施
，

后
浇

带
采

用
工

具
式

、
定

型
化

模
板

及
支

撑
系

统
。

 
2 

 
工

具
式

模
板

包
括

但
不

限
于

滑
模

、
爬

模
、
飞

模
等

，
工

具
式

支
撑

包
括

门
式

、
承

插
式

、
碗

扣
式

、
盘

扣
式

等
。

 

采
用

定
型

钢
模

板
、

组
合

铝
合

金
模

或
铝

框
木

模
板

施
工

技
术

。
 

2 
 

模
板

包
括

但
不

限
于

钢
模

板
、

铝
合

金
模

板
、

铝
框

木
模

板
等

。
 

创
新

应
用

 
（

5
分

）
 

应
用

保
温

、
隔

声
、

装
饰

一
体

化
或

与
结

构
一

体
化

的
技

术
。

 
2 

 
创

新
应

用
包

括
但

不
限

于
新

型
部

品
部

件
、
集

成
式

、
一

体
化

、
免

模
板

、
免

支
撑

等
新

技
术

。
 

本
市

范
围

内
首

次
应

用
的

新
型

部
品

部
件

或
成

套
技

术
。

 
2 

 

应
用

新
型

免
模

板
、

免
（

少
）

支
撑

浇
筑

的
水

平
板

类
。

 
1 

 

合
计

 
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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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
标

类
别

 
技

术
应

用
及

评
分

标
准

 
分

值
 

得
分

 
说

明
 

信
息

化
 

技
术

 
应

用
 

一
体

化
应

用
 

（
20

分
）

 
基

于
B

IM
技

术
实

现
设

计
、
生

产
及

施
工

等
环

节
一

体
化

应
用

，
建

立
项

目
级

综
合

管
理

平
台

，
达

成
信

息
共

享
，
有

效
传

递
和

协
同

工
作

的
目

标
。 

20
 

 
此

项
分

值
计

算
包

含
设

计
阶

段
、
生

产
阶

段
、
施

工
阶

段
，
不

重
复

计
分

。 

设
计

阶
段

 
（

4
分

）
 

B
IM

模
型

包
含

建
筑

、
结

构
、

给
排

水
、

暖
通

、
电

气
等

专
业

。
 

2 
 

根
据

4
项

建
筑

工
程

施
工

图
信

息
模

型
标

准
进

行
建

模
、

报
规

报
建

、

施
工

图
审

等
工

作
，
模

型
质

量
包

括
模

型
命

名
、
构

件
命

名
、
构

件
完

整

度
、

构
件

精
细

度
等

。
 

使
用

南
京

市
B

IM
规

划
报

建
系

统
进

行
报

规
、

报
建

。
 

1 
 

使
用

南
京

市
建

设
工

程
B

IM
施

工
图

智
能

审
查

系
统

审
查

。
 

1 
 

生
产

阶
段

 
（

4
分

）
 

通
过

在
设

计
阶

段
的

B
IM

模
型

上
进

行
深

化
设

计
得

到
生

产
阶

段
B

IM
模

型
，

基
于

模
型

对
部

品
部

件
进

行
编

码
。

 
2 

 
每

个
构

件
在

生
产

阶
段

均
配

发
二

维
码

或
芯

片
进

行
构

件
信

息
标

示
，

通
过

二
维

码
及

芯
片

记
录

生
产

阶
段

各
关

键
工

序
环

节
的

执
行

情
况

，

承
载

信
息

需
包

括
但

不
限

于
：
原

材
料

使
用

、
半

成
品

加
工

、
隐

蔽
验

收
、

浇
筑

确
认

、
成

品
检

验
、

出
场

运
输

、
现

场
安

装
及

后
期

维
护

等
信

息
。 

基
于

二
维

码
、

R
FI

D
等

标
识

技
术

对
部

品
部

件
进

行
编

码
。

 
1 

 
编

码
信

息
可

流
通

、
可

共
享

、
可

附
加

，
对

部
品

部
件

生
产

信
息

可
追

溯

管
理

。
 

1 
 

施
工

阶
段

 
（

10
分

）
 

在
设

计
、

生
产

阶
段

B
IM

模
型

基
础

上
进

行
深

化
设

计
生

成
。

 
1 

 
利

用
B

IM
 技

术
进

行
建

筑
、

结
构

、
机

电
、

装
饰

、
幕

墙
中

至
少

3
个

专
业

图
纸

的
三

维
深

化
设

计
，
解

决
碰

撞
问

题
，
优

化
净

高
，
生

成
深

化

图
纸

。
 

实
现

施
工

B
IM

模
型

深
化

、
机

电
管

线
综

合
应

用
等

功
能

，
能

指
导

现
场

施
工

。
 

2 
 

依
据

相
关

规
定

建
立

智
慧

工
地

平
台

。
 

2 
 

平
台

功
能

包
括

但
不

限
扬

尘
监

测
、

人
脸

识
别

、
车

辆
冲

洗
抓

拍
等

 

项
目

施
工

管
理

数
据

能
对

接
施

工
单

位
企

业
级

管
理

平
台

。
 

1 
 

企
业

级
管

理
平

台
可

对
项

目
级

综
合

管
理

平
台

预
警

数
据

进
行

实
时

监

测
。

 

项
目

施
工

管
理

数
据

能
对

接
市

级
智

能
建

造
信

息
服

务
与

监
管

平
台

。
 

2 
 

市
级

智
能

建
造

信
息

服
务

与
监

管
平

台
可

对
项

目
级

综
合

管
理

平
台

预

警
数

据
进

行
实

时
监

测
。

 
基

于
B

IM
的

竣
工

模
型

，
包

含
工

程
变

更
，
并

附
加

或
关

联
相

关
验

收
资

料
及

信
息

，
与

工
程

项
目

交
付

实
体

一
致

。
 

2 
 

将
建

筑
在

勘
察

设
计

、
采

购
、

施
工

等
阶

段
产

生
的

各
种

数
据

、
资

料
、

模
型

以
标

准
数

据
格

式
进

行
提

交
，

并
进

行
一

致
性

、
完

整
性

审
核

。
 

运
维

阶
段

 
（

2
分

）
 

基
于

B
IM

 竣
工

模
型

，
结

合
运

维
设

施
和

相
关

信
息

进
行

整
理

得
到

有

效
的

B
IM

 运
维

模
型

，
模

型
准

确
完

整
，

实
现

数
字

化
交

付
。

 
2 

 
实

现
产

业
链

各
阶

段
数

据
、

资
料

、
模

型
的

完
整

性
交

付
。

 

创
新

应
用

 
（

5
分

）
 

利
用

信
息

化
技

术
在

人
、

机
、

料
、

法
、

环
、

测
等

全
面

要
素

管
理

、
过

程
可

控
的

创
新

举
措

（
除

管
理

平
台

建
设

指
引

以
外

）
，

每
项

1
分

，
总

计
5
分

。
 

5 
 

包
括

但
不

限
于

利
用

4D
-B

IM
 技

术
，

进
行

可
视

化
模

拟
，

辅
助

方
案

交
底

；
利

用
无

人
机

倾
斜

摄
影

、
全

景
相

机
等

智
能

设
备

对
施

工
场

地
布

局
、
室

内
外

施
工

作
业

面
进

行
实

景
测

绘
，
用

于
施

工
场

地
布

置
及

施
工

过
程

中
的

质
量

、
安

全
、

进
度

管
理

；
利

用
V

R
 技

术
，

开
展

沉
浸

式

安
全

教
育

培
训

，
模

拟
工

程
事

故
发

生
瞬

间
的

真
实

感
受

；
利

用

A
R

/M
R

 等
技

术
，
通

过
将

虚
拟

模
型

映
射

到
专

用
设

备
中

，
对

比
虚

拟

模
型

与
现

场
实

体
，
辅

助
完

成
施

工
质

量
验

收
工

作
等

；
利

用
A

I技
术

，

通
过

对
视

频
图

像
的

处
理

和
分

析
，

能
够

识
别

工
地

上
的

各
种

工
人

和

设
备

，
包

括
工

人
的

行
为

和
动

作
，
设

备
的

运
行

状
态

等
，
从

而
实

现
对

工
地

环
境

的
全

面
了

解
和

监
测

识
别

。
。

 

合
计

 
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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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
标

类
别

 
技

术
应

用
及

评
分

标
准

 
分

值
 

得
分

 
说

明
 

智
能

化
 

技
术

 

应
用

 

建
筑

机
器

人
 

（
10

分
）

 

智
能

测
量

 

采
用

基
于

B
IM

的
三

维
测

绘
机

器
人

、
放

样
机

器
人

、

实
测

实
量

机
器

人
、

全
自

动
测

量
机

器
人

等
，

每
采

用

1
项

得
0.

5
分

，
满

分
2
分

。
 

2 
 

智
能

测
量

包
括

但
不

限
于

三
维

测
绘

机
器

人
、
放

样
机

器
人

、
实

测
实

量

机
器

人
、

全
自

动
测

量
机

器
人

等
。

 

建
筑

施
工

 

采
用

地
面

整
平

、
抹

平
、

抹
光

，
墙

面
喷

涂
、

抹
灰

、

墙
板

安
装

等
施

工
机

器
人

，
每

采
用

1
种

且
用

量
比

≥7
0%

，
并

可
实

现
在

线
监

测
的

得
2
分

，
满

分
8
分

。
 

8 
 

用
量

比
：

建
筑

机
器

人
实

际
使

用
面

积
与

对
应

的
可

使
用

面
积

总
量

之

比
。

 

智
能

工
具

 

（
2
分

）
 

采
用

楼
板

测
厚

仪
、
电

子
卷

尺
、

智
能

靠
尺

、
激

光
测

距
仪

、
回

弹
仪

等
，

应
用

4
项

以
上

得
1
分

；
每

多
一

类
，

加
0.

5
分

，
满

分
2
分

。
 

2 
 

智
能

工
具

包
括

但
不

限
于

楼
板

测
厚

仪
、
电

子
卷

尺
、
智

能
靠

尺
、
激

光

测
距

仪
、

回
弹

仪
、

智
能

安
全

帽
等

。
 

智
能

装
备

 

（
20

分
）

 

空
中

造
楼

机
 

每
台

（
套

）
4
分

。
 

20
 

 

智
能

装
备

是
指

通
过

机
械

化
、

自
动

化
、

智
能

化
技

术
手

段
，

满
足

“在

线
监

测
与

数
据

传
输

、
降

低
劳

动
强

度
与

人
力

成
本

、
提

高
生

产
效

率
与

施
工

质
量

、
保

障
作

业
安

全
、

”至
少

两
项

目
标

要
求

的
新

一
代

建
造

装

备
的

统
称

。
 

轻
型

造
楼

机
 

每
台

（
套

）
4
分

。
 

 

装
配

式
造

楼
机

 
每

台
（

套
）

4
分

。
 

 

集
成

附
着

式
升

降
脚

手
架

技
术

 
每

台
（

套
）

2
分

。
 

 

液
压

爬
升

模
板

 
每

台
（

套
）

2
分

。
 

 

无
人

驾
驶

智
能

塔
吊

 
每

台
（

套
）

2
分

。
 

 

5G
远

程
智

能

塔
吊

 
每

台
（

套
）

2
分

。
 

 

智
能

施
工

电
梯

 
每

台
（

套
）

2
分

。
 

 

3D
打

印
设

备
 

每
台

（
套

）
2
分

。
 

 

其
他

智
能

设

备
、

智
能

装

备
、
智

能
工

具

（
3
分

）
 

在
本

地
项

目
中

实
际

应
用

，
如

智
能

巡
检

技
术

等
，

每
种

1
分

，
最

高
3

分
。

 
3 

 

合
计

 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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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
标

类
别

 
技

术
应

用
及

评
分

标
准

 
分

值
 

得
分

 
说

明
 

加
分

项
 

鼓
励

加
分

项
 

（
10

分
）

 

结
合

项
目

特
点

，
开

展
产

学
研

用
，

在
项

目
建

设
过

程
中

智
能

建
造

技
术

获
得

相
关

专
利

或
市

级
及

以
上

部
门

颁
发

的
证

书
、
奖

项
等

，
每

项
2
分

，

满
分

6
分

。
 

6 
 

鼓
励

科
技

创
新

，
开

展
产

学
研

用
，
推

动
技

术
成

果
转

化
；
鼓

励
项

目
应

用
首

台
（

套
）

设
备

，
推

动
本

市
智

能
建

造
发

展
。

 
在

项
目

建
设

过
程

中
，

属
本

市
首

台
（

套
）

实
际

应
用

的
智

能
设

备
、

智

能
装

备
等

新
设

备
。

 
4 

 

合
计

 
10

 
 

 

总
计

 
 

分
值

 
总

分
值

P
共

10
0
分

，
其

中
“工

业
化

”3
0
分

，
“信

息
化

”2
5
分

，
“智

能
化

”3
5
分

。
 

等
级

 

划
分

三
个

等
级

：
 

60
≤P

＜
70

，
一

星
级

；
 

70
≤P

＜
85

，
二

星
级

；
 

P≥
85

，
三

星
级

。
 

  

 


